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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济南市2018年度巡游出租汽车退旧更新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出租汽车经营者、出租汽车经销商：

 经2018年1月9日召开的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员会第2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济南市2018年度巡游出租汽
车退旧更新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

2018年1月24日

2018年度巡游出租汽车退旧更新工作方案

 依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济南市
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出租汽车
运营技术条件》和《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经营权期限届满
或提前退出运营的巡游出租汽车实施退旧更新。为扎实稳妥地做好2018年度中心城区巡游出租汽车退旧更新工作，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依法行政，认真落实出租汽车行业法规、规章等相关文件，按
照科学、法制、稳妥、有序的原则，及时更新达到经营权期限的巡游出租汽车，积极在巡游车行业中推进大数据、车
联网等技术手段的应用，为群众提供安全、优质、便利的个性化出行服务，为我市经济发展、城市文明建设和“打造
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做出贡献。

 二、实施方案

 （一）新能源出租汽车

 根据国家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未来几年要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比例，我市也将大力推进充电桩建设，
结合冬季天然气供应紧张且短期内难以缓解的状况，出租汽车行业在补贴政策明确后，应积极响应能源转换工作，配
合我市治霾攻坚战，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应用工作。

 1.应为七座及以下的初次登记挂牌乘用车辆，符合国家规定的纯电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动力车型并进
入工信部目录，悬挂新能源专用车牌；

 2.安装GPS调度安防系统终端、智能顶灯、智能计价器，车身颜色使用上下双色，车身上下为钻石银灰色，中间色
彩为康福蓝色；

 3.试运行期间，实行市场调节价；

 4.经营权期限为8年。

 （二）普通型巡游出租汽车

 1.应为初次登记挂牌乘用车辆，使用汽油和天然气（CNG）两用燃料车型（CNG的供给及存储装备需整车生产企
业原厂配置并进入国家工信部目录），且符合GB 7258-2017规定和交通运输部有关运营技术等的要求；

 2.尾气排放达到国五及以上标准的三厢五座轿车，且车型准入时间符合济南市环保、公安车管等部门的最低要求；

 3.车身颜色使用上下双色，车身上下为钻石银灰色，中间色彩为薄荷青色；

 4.安装GPS调度安防系统终端、POS机设备（自愿选装）及智能顶灯、智能计价器和防护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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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运价实行政府定价；

 6.经营权期限为6年或6年半（自愿申请6年半的,车辆到期报废）；

 7.车型尺寸符合附件要求。

 （三）礼宾型巡游出租汽车

 除以下规定外，其他均应符合普通型巡游车的要求：

 1.车身颜色同新能源出租汽车，选装防护网（材质、样式自定），原装皮质座椅的可不另加装座套；

 2.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不低于10.5万元（以车购税征管系统中最低计税价格为准，下同）；

 3.运价实行政府定价；

 4.经营权期限为8年，车辆到期报废；

 5.投放数量不超过企业注册车辆总数的30%；

 6.车型尺寸符合附件要求。

 （四）个性化服务出租汽车

 1.应为初次登记挂牌乘用车辆，鼓励使用汽油和天然气（CNG）两用燃料车型或符合新能源标准的车辆；

 2.七座及以下轿车、SUV或MPV车型，车型准入时间符合济南市环保、公安车管等部门相关规定；

 3.车辆购置税的计税价格不低于14万元，鼓励配置原厂个性化服务设施；

 4.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明码标价且调整间隔在半年以上），安装GPS调度安防系统终端，配置计程计价及发票打
印设备，可使用顶灯、门徽等出租汽车标志标识，但不得喷涂巡游车专用颜色；不得巡游揽客，可在枢纽站点巡游车
专用通道内候客，具备分区条件时不得和巡游车混合排队；

 5.经营权期限为8年或行驶满60万公里报废；

 6.鼓励各经营者从退旧更新的指标中（比例不超过当年度更新数量的30%）投放多样化、差异化的个性化出租汽车,
如无障碍出租汽车、商务用车、老年人用车等；

 （五）车辆运营证件的注销及办理

 1.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到期后，出租汽车经营者拟继续从事经营的，应当在车辆经营权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济南
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客管中心”）提出申请，填写《更新车辆申请书》。

 退旧车辆应在公安车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30日内，凭国家相关部门出具的旧车交易手续、旧车报废或车辆灭失证
明以及专用运营设施回收证明，到客管中心办理退旧手续，交回并办理退出车辆的《道路运输证》注销手续。

 客管中心审核企业上一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后，依据规定办理车辆经营权延续经营手续，核发更新车辆的道
路运输证。超出车辆经营权期限60天未办理退旧手续的，客管中心将予以督促。

 超出车辆经营权期限90天未实施更新的，应向客管中心提交书面说明，未提交的客管中心将发出书面督促通知。无
正当理由超出车辆经营权期限180天未实施更新的或运营后连续180天以上停运的，视为自动终止经营，由政府收回相
应的巡游车车辆经营权指标。

 车辆投入运营后，因故暂停运营30天以上的，应向客管中心提交停运情况报告，停运不延长车辆经营权期限，且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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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停运时间不得超过180天。

 退旧车辆在交易前应改色为非出租汽车颜色，向客管中心备案并附改色照片。退旧车辆的运营标志和专用设备，应
由出租汽车经营者负责在交易或报废前拆除，交由出租汽车协会委托的山东世纪锦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集中回收，进
行报废处置并出具回收证明。

.     退旧车辆的运营标志、专用设备私自处理或车身未改色直接流入交易市场的，在追回前暂停审批更新指标。造
成恶劣影响或后果的，停止车辆经营权更新手续审批。

 3．对于因负有同等以下责任安全等级事故、经济纠纷及其他原因被交警部门或法院扣押，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正常
进行退旧更新的车辆，应当由经营者携带交警部门或法院提供的相关文书向客管中心写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可延期
办理，期限延长至交警部门扣押或法院司法程序终结后另加一个月。逾期仍未完成的，视为经营者自动放弃车辆运营
资格，客管中心将核减其相应的运营车辆指标数。

 对于因负有同等及以上责任被交警部门或法院扣押，不能正常进行退旧更新的车辆，属于经济纠纷的，按照交警或
法院的裁定及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属于安全事故的，依照《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相关规定执行。

 （六）承包费标准及运营合同

 采取承包经营方式的，更新车辆的承包费标准应由相关四方协商确定，推荐使用行业协会组织制订的出租汽车承包
运营合同示范文本。

 三、几点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客管中心要做好本年度退旧更新工作的组织实施，确保退旧更新工作顺利进行。相关出租汽
车经营者要落实退旧更新工作责任人，及时解决退旧更新工作中的问题，为驾驶员提供优质服务。

 （二）做好宣传工作，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客管中心要深入出租汽车经营单位，认真宣讲政策，做好解释工作。行
业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定期通报退旧更新工作进展情况，全面掌握信息，遇有重大情况及时上报。

 （三）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放管服和深化传统行业改革精神。特别针对运力结构性矛盾突出和落后运力总体相对过
剩的情况，坚持和鼓励AAA级企业带头分解现有运力，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大力倡导巡游出租汽车线上接单和在线
支付，努力实现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权向AAA级企业流动，探索企业集约化经营及并购重组的新方式，尽快扭转传统
巡游出租汽车行业落后产能过剩局面。

 （四）加强客运出租汽车市场的稽查，严厉打击已退出和超期未退出出租客运市场的非法营运行为，维护公平、公
正、合法的市场秩序。

 （五）各出租汽车经营者作为退旧更新工作的责任主体，要严格执行本方案的要求和标准，自愿提出申请，自主选
择符合本方案的车型并承担经营风险，认真做好退旧车辆、设施的合规处置及更新车辆配置标准的自检工作。出租汽
车经营者选择首次进入我市出租客运市场新车型的，应当按规定向客管中心提出申请，经核准后进入市场。

 更新车辆采购应当本着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做到票款一致，禁止虚开发票、增加配置变相加价或降低车辆配
置；保持驾驶员队伍相对稳定，择优选聘驾驶员，优先聘用原驾驶员，优先聘用AA级及以上驾驶员，优先聘用本市
辖区驾驶员。

 严禁出租汽车经营者向驾驶员强行加价出卖车辆残值、利用车辆残值和更新车辆承包挂钩、收取高额运营合同保证
金等借退旧更新之机违规收费的行为。

 出租汽车经营者在申请核发道路运输证时，需提供对于更新车辆配置标准及技术状况的《自检承诺书》，对于经营
者自检不到位或故意隐瞒自检结果的，将在当年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中扣分并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合格后再予核发许
可证件。年度内两次违反的，将暂停更新3个月。

 更新车辆应在取得机动车行驶证后1个月内办理道路运输证，严禁经营者在尚未取得道路运输证时无证运营，一经
发现将在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中扣分并按非法运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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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车辆申请经营权期限延长为6年半，需经营者自愿提出申请并提供与相关驾驶员协商一致的书面材料，且承诺
退出时直接报废车辆，对于退出时不能提供报废手续的相应的经营权指标不予更新。

 （六）出租汽车车辆供应商所销售的车型应达到本方案各项标准要求并作出承诺（包括车辆质量保证期年限及里程
等），未作出承诺或经验收达不到标准的，相应车型不得进入出租客运市场；不遵守承诺或减少配置的，客管中心将
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暂停相应车型准入3个月，年度内两次违反的，直接停止该供应商当年度所有车型的准入。供应商
在办理业务时有提供虚假资料或在退旧车辆改色及回收处置中违反行业规定的，一经发现直接停止当年度准入。

 （七）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更新方案组织开展工作，坚持三公开：更新政策公开、工作内容
公开、工作程序公开，提高工作透明度。同时要严肃工作纪律，自觉遵守各项规定，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干预出租
汽车经营者选购车辆或选聘驾驶员，不得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行为。     

 （八）出租汽车经营者有提供虚假资料、故意捏造事实骗取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件的，依法予以处理。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违反上述第（七）条规定的，依法给予行政记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方案如有与上级文件不一致之处，按上级文件执行。

 附件：济南市巡游出租汽车2018年度更新车辆标准及设施要求

 一、新能源出租汽车

 1、轴距≥2600mm；

 2、综合工况续航里程≥250公里，动力蓄电池质量保证期不低于4年或40万公里，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含增
程式）纯电动续驶里程≥50公里；

 3、配备行车记录仪（车身内外双镜头、存储总容量≥128G、朝向车内镜头≥1080P且存储时间≥60小时，鼓励具备
无线传输功能）。

 二、普通型巡游出租汽车

 1、车辆尺寸及结构

 1.1、整车外形颜色

 车身为金属漆，颜色为：上下为钻石银灰色，中间腰线为薄荷青色。

 1.2、车身结构

 1.2.1、硬顶、三厢、五座、四个侧门

 1.2.2、驾驶操作台预留计价器位置及服务评价器（内置车载录音器）、企业驾驶证明证架所需空间

 1.3、车辆主要尺寸及技术参数

 车身长度≥4442mm

 宽度≥1700mm

 高度≥1420mm

 轴距≥2600mm

 天然气瓶容积≥6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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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备质量≥1150KG

 轮胎最小规格：185/55/R15

 1.4、行李厢与车座分离，净容积≥300L

 2、车辆性能参数

 2.1、发动机：燃油输出动力≥90马力

 2.2、燃料类型标准：92﹟无铅汽油/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以国家工信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为准）

 2.3、转向功能：安装方向助力系统

 2.4、安全项目：安装制动防抱死及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ABS+EBD），座位均配备安全带，主驾驶有安全气囊

 2.5、采用环保空调

 2.6、安装电动门窗

 2.7、有内室照明灯、前后防雾及牌照灯、高位刹车灯

 2.8、装有金属轮毂

 2.9、主驾驶座椅前后、高低及靠背可调

 3、出租汽车专用配置

 3.1、预留计价器、GPS、IC卡、顶灯专用线束（接口）

 3.2、安装符合要求的智能计价器及智能顶灯

 3.3、安装服务评价器、企业驾驶证明证架

 3.4、安装使用与计价器数据接口相连的GPS调度管理系统

 3.5、安装GPS调度安防车载终端接收器、安装POS机设备（自愿选装）

 3.6、左后车门具备防止内部开启装置

 3.7、防护网：隔离前后座椅及主、副驾驶

 3.8、车内：PU白蓝两色或白色布质座套，车顶和地板使用环保、易于清洁的材料

 3.9、在国家标准规定的车门部位粘贴出租汽车标志、经营者名称及行业监督电话，右后车窗粘贴运价标签

 4、配备行车记录仪，要求同新能源出租汽车。

 三、礼宾型巡游出租汽车

 除以下规定外，其他均应符合普通型巡游车的要求：

 1、车辆主要尺寸及技术参数

 车身长度≥467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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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度≥1800mm

 高度≥1450mm

 轴距≥2680mm

 天然气瓶容积≥70L

 整备质量≥1350KG

 轮胎最小规格：195/60/R15

 燃油输出动力≥95马力

 2、配备行车记录仪，要求同新能源出租汽车。

 四、个性化服务出租汽车

 1、配备行车记录仪，要求同新能源出租汽车。

 五、相关服务电话

 出租汽车协会运营设施安装服务电话：81270917

 GPS调度安防系统终端安装服务电话：82687020

 智能顶灯安装服务电话：15254192112

 计价器检定站服务电话：89738209

 北京计价器安装服务电话：15053103970

 青岛计价器安装服务电话：13791826362、15098972787

 银联（山东一卡通）POS机安装服务电话：400-618-6900

 山东高速信联支付卡安装服务电话：15305318511

 防护网安装服务电话：85954980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0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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